附件2

2026年滨州市沾化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面试资格审查提交材料清单

一、所有参加面试人员均须提供的材料
1.《2026年滨州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报名登记表》；
2.本人签字的《应聘事业单位人员诚信承诺书》；
3.笔试准考证；
4.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复印件）；
5.1寸近期同底版免冠彩色照片2张及照片电子版（须与网上报名照片同一底版）；
6.国家承认的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复印件）；
7.有效期内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8.《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有学位要求的提供）。
二、其他需另行提交的材料
1.普通高校2026年应届毕业生应聘的，提交学校核发的就业推荐表。符合教研厅〔2016〕2号和教研厅函〔2019〕1号规定自2016年12月1日后录取且2026年毕业的非全日制研究生，提交学校核发的就业推荐表或其他证明材料。定向、委培应届毕业生报考的，还需提交定向、委培单位同意报考证明信。
2.在职人员应聘的，提交有用人权限部门或单位出具的同意应聘介绍信（当时提供确有困难的，由本人申请，经招聘单位同意，可在考察阶段提交，逾期视为自动放弃）。同意应聘介绍信主要内容包括：被证明人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在本单位工作（人事代理、委托培养）起止时间、工作岗位（专业）、是否同意参加2026年滨州市沾化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等，并在时间落款处加盖相应公章。
面试资格审查时提供有困难的，由本人申请，经招聘单位同意，可在考察阶段提交，逾期视为自动放弃。
[bookmark: _GoBack]考生报名时工作单位发生变化的，在报名表手写新的工作经历，并按以下情况提交材料：
（1）现工作单位与报名时工作单位不一致的，同时出具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材料和现工作单位的劳动合同及同意应聘介绍信；
（2）报名时无工作单位，现在有工作单位的，应出具现工作单位的劳动合同及同意应聘介绍信；
（3）报名时有工作单位，现在已解约或辞职、目前无工作单位的，应出具原单位的解约证明材料。
3.报考面向服务基层项目人员的专项招聘岗位的， “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项目人员须提供县以上组织部门考核认定的证明材料；参加“三支一扶”计划项目人员须出具山东省“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签发的《招募通知书》（《招募通知书》缺失者，需出具省“三支一扶”办公室盖章的相关证明）和县以上人社部门出具的考核材料；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项目人员须出具共青团山东省委考核认定的证明材料、共青团中央或者共青团山东省委统一制作的服务证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鉴定表；外省选派全国项目山东生源人员另外需要提供户籍或生源所在县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生源地证明等材料。已录（聘）用到机关、事业单位的服务基层项目人员，还须提交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出具的未享受服务基层项目优惠政策的证明材料。除审查上述材料，还要对照省主管部门提供的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名册进行审查。
4.报考面向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招聘岗位，提交入伍、退役、户籍及安置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相关证明材料。
5.报考面向社区、村党组织书记的专项招聘岗位，提供《2026年滨州市沾化区面向社区、村党组织书记招聘基层事业人员报名推荐表》。
6.报考面向乡镇（街道）满5年事业单位工作经历的优秀在编在岗人员专项招聘岗位的，提供《2026年滨州市沾化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推荐表》。
7.留学回国人员应聘的，提交国家教育部门的学历学位认证。对暂未取得国（境）外学位认证的留学回国人员，可采取“承诺＋容缺”方式，先行参加考试。其中，与国（境）内普通高校2026年应届毕业生同期毕业的留学回国人员应聘的，需提供规定时间内可取得学历学位证书和学历学位认证材料的承诺书；已取得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但未获得教育部门认证的留学回国人员应聘的，还需提供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及有资质的机构出具的翻译资料，并作出9月30日以前可取得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材料的承诺。
8.香港和澳门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应聘的，提供《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学生和居民应聘的，还需提供《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9.招聘岗位要求中共党员的，出具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盖章的证明材料。
10.招聘岗位还有其他要求的，提供岗位要求的其他相关材料。
应聘人员所提交的所有证明材料、相关证书、证件，在资格审查、考察、办理聘用手续等期间均须为有效状态。

